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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法字第1050194285號令訂定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為因應整體教育創新或發展政策、學校地緣位置、教育資源分布
        或配合中央政策，有指定必要者，由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指
        定所屬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縣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

第 三 條  　本府指定縣立學校辦理實驗教育，應指定校長為實驗教育計畫主
        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必要時，得指定自然人、經核准立案之
        學術團體或設立宗旨與教育事業相關機構之代表人或負責人，擔任計
        畫主持人。

第 四 條  　經本府指定辦理實驗教育之縣立學校（以下簡稱經指定學校）應
        由計畫主持人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預定辦理實驗教育之該學年度開
        始一年前，向本府提出申請，經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由本府
        核定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七、設備、設施。

        八、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之方式。

        九、經費需求、來源及收費基準。

        十、預計招收學生人數。

        十一、實驗期程及步驟。

        十二、自我評鑑之方式。

        十三、計畫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期程，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但經本府核定
        續辦者，得予延長，每次延長期限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第 五 條  　經指定學校應依據特定教育理念，就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
        設施、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等事項，   

        擬訂實驗規範，報本府核轉教育部核定。

            前項實驗規範，應載明不適用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特
        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中之條項。

第 六 條  　經指定學校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契約方式進用編制外之教職員。

        本府得依經指定學校辦理實驗教育之需要，寬籌經費給予必要之協助。

第 七 條  　實驗教育計畫內容有變更或停辦之必要，應於預定實施之該學年  

        度開始六個月前，向本府提出申請，經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
        由本府核定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經本府核定變更或停辦者，仍應繼續辦理至現 

        有學生畢業為止或輔導轉學。

第 八 條  　計畫主持人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續辦之申請者，應依
        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檢附實驗計畫結果報告及 

        實驗計畫成果報告書，作為本府是否核定續辦之參考。

            前項續辦，其申請、審議及核定程序，準用第四條規定。

第 九 條  　經指定學校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為  

        待改善或不通過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時，本府得提經實驗教育審
        議會審議後，廢止原指定，並命學校於次一學年度起，停辦實驗教育     

        計畫；其經實驗教育審議會決議不同意續辦者，亦同。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後，經指定學校應恢復原有辦學型
        態。

第 十 條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者，應依學生意願留校或輔導轉
        學，必要時得由本府協助分發學生至其他學校。

第十一條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時，經指定學校對於為辦理實驗教
        育進用之編制外職員及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終止契約者，應依
        勞動法規規定辦理；其對於為辦理實驗教育進用之編制外教師終止契 

        約者，應依勞動法規規定計算標準數額給予補償。

第十二條  　經指定學校辦理實驗教育經評鑑成績優良者，本府應予獎勵；實  

        驗成果有推廣價值者，本府應定期舉行公開發表會、學術研討會或教
        學觀摩會，以分享實驗經驗。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